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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廣告物管理科作業流程圖 

廣告物許可證核發作業 

作業階段 作 業 流 程 法令依據 

 
案件受理 

 
 

招牌廣告及樹

立廣告管理辦

法第 5條 

圖說審查 
 

 臺中市招牌廣

告及樹立廣告

設置辦法第

11、12、14、

15、16條 

招牌廣告及樹

立廣告管理辦

法、臺中市招

牌廣告及樹立

廣告設置辦法

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法規 

(交通、非都市

土地、公共設

施保留地、都

市設計審議、

加油站、醫

療、當舖等) 

 

竣工查驗 

 
 
 

招牌廣告及樹

立廣告管理辦

法第 5條 

臺中市招牌廣

告及樹立廣告

設置辦法第 13

條 

給證 
或備查 

 臺中市招牌廣

告及樹立廣告

許可證規費收

費標準第 3條 

 

 

1.收件及掛號 

2.有無廣告物許可證 

 

有，未逾有效期限，其構架之尺寸位置未變更，

僅更換廣告物面板【申請面板更換】 

無許可證【申請設置】 

3.承辦人審查書圖 

5.書圖是否符合規定 

 

7.依分層負責決行 

4. 會辦相關單位 

一
次
通
知
改
正 

不
合
規
定
之
處 

8.准予施工，並應於三個月內辦理竣工查驗 

依規定應申辦雜項執照者，
得併同建造執照辦理 

建照、雜照 

會辦案件 

9.收件及掛號 

6.退還書件 
否 

是 

12.查驗是否合格 

 

11.會辦相關單位 

一
次
通
知
改
正 

不
合
規
定
之
處 

是 

10.承辦人審查書圖 

否，逾期未完成
補正或不合規定 

13.退件請申請人重新申請
理 

10.書件齊全備查 

有，【重新申請設置】 

14.依分層負責決行 

15.編列證號製證 

17.申請人繳納規費 

18.給證 

16.通知領證 


